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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高雄地區擁有國際海空雙港及產業多元的競爭優勢，且位居南

台灣的樞紐地位，是台灣發展全球運籌中心的重要基地。行政事權

統一後，高雄都會的產業競爭力已有提升；基於都會發展觀點，宜

以核心市區服務機能的發展，輔以外圍產業用地為誘因，資源整合

必可創造有力的競爭環境和產業利基。 

高雄金屬鋼鐵產業在地深耕甚久，關連產業規模龐大，創造之

產值及就業機會亦有相當基礎。和發產業園區之開發，將可強化金

屬相關產業之網絡及擴大群聚效應，協助廠商有效提升產業競爭能

力，以持續朝向強化高雄地區產業網絡之目標邁進。 

和發產業園區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列為高雄市重大施政計畫，

後據以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

計畫部分農業區、文教區、學校用地及道路用地為產業專用區（配

合和發產業園區）案」及「擬定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

配合和發產業園區）細部計畫案」分別由高雄市政府於 103 年 6 月

18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302805400號及第 10332557301號公告發

布實施。 

依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規定「開發後土地處理方式」，第一種產

業專用區之 80%土地為先租後售，取得土地使用權後，限期 3 年內

設廠完成使用，完成使用滿 5 年方得轉讓，並應由高雄市政府買回

，買回土地金額以原價加一般行庫定存利息計算。 

高雄市政府考量中央產業用地政策指導、園區銷售狀況及實際

執行面向等因素，為園區開發及招商作業，方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

之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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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因本計畫售地條款限制，導致廠商進駐情形不佳，將連帶影響

本府重大建設投資金額無法回收，並難達原訂經濟發展之目標。爰

為經濟發展需要及本園區之開發得以如期順利進行，乃提請都市計

畫個案變更。 

本案都市計畫於民國 105 年 4 月 25 日簽准依據「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第 1 項第 3、4 款「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為

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重大設施」辦理變更。 

三、計畫位置 

和發產業園區位於高雄市大寮區，總面積約 136.13 公頃，分為

和春基地（約 81.81 公頃）及大發基地（約 54.32 公頃），兩處基地

均位屬「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內，位置詳圖 1。 

大發
基地

和春
基地

 

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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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現行計畫概述 

一、土地使用計畫 

和春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全部為產業專用區，面積 81.81公

頃；大發基地則有 53.27 公頃之產業專用區及 1.05 公頃之計畫

道路，土地使用計畫詳圖 2。 

 

圖 2 和發產業園區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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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後土地處理方式 

（一）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一）） 

1.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一））之 80%土地為先租

後售，並附帶限制條款： 

（1）取得土地使用權後，限期 3 年內設廠完成使用，逾期

未使用則收回土地，已繳納之保證金沒入； 

（2）設廠完成且取得工廠登記後，方可租轉售； 

（3）完成使用滿 5 年方得轉讓，並應由高雄市政府買回後

依本條款處理，買回土地金額以原價加一般行庫定存

利息計算。 

2.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一））之 20%土地為出租，

由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歸墊開發成本，先取得所

有權，再以出租、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土地給廠商。 

（二）第二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二））之土地及電力事業用

地為出售。 

 



 

 

5 

 

第參章 變更理由及變更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政策指導面向 

1. 依據民國 104年行政院核定之「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

考量園區開發於審查階段遭遇土地徵收公益性質疑，此外

由於土地資源益發稀少，完全以出售方式提供廠商使用之

模式亦有檢討之必要。爰未來新開發園區應研議採先租後

售、一定比例出租(產業用地 20%)、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

原價買回等方式釋出土地，確保產業用地依計畫使用。 

(1)先租後售 

新開發之產業園區於廠商申請租購園區土地時，

先行以出租方式辦理，俟廠商完成第一期建廠取得使

用執照並開始營運，且建蔽率達 30%以上後辦理承購。

在未按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前，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

讓售他人使用。 

(2)一定比例出租(產業園區 20%) 

產業用地如以出售賣斷方式提供廠商使用，於產

業園區開發土地徵收階段易受徵收公益性不足之質疑，

且日後管理上亦不易全盤掌控土地使用效能。惟如採

全面出租方式提供廠商使用，由於開發完成後須以土

地出售之費用歸墊開發成本予受託開發單位，因此受

託開發單位有取回自籌資金之時程壓力。如新設產業

園區採只租不售方式開發，以土地租金收入歸墊受託

開發單位開發成本，因還本年限過長，對受託開發單位

不具誘因。 

如部分開發成本由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挹注，

部分由受託開發單位自籌，則由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

金挹注之部分可採只租不售方式辦理，此模式亦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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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造成地方政府過於沉重的財務負擔。未來可朝向保

留 20%之產業用地作為措施型產業用地，以只租不售

方式提供廠商使用。 

(3)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原價買回 

新開發園區以出售賣方式提供廠商使用之土地，

於出售須知中規範廠商須於 2 年內建廠並完成使用，

並按總承購價額之 10%繳付完成使用保證金，於完成

使用後才得無息退還之規定，如廠商未於於 2 年內建

廠並完成使用，其所繳之完成使用保證金沒收不予退

還。 

2. 依前開產業用地政策指導，目前和發園區都市計畫說明書

「開發後土地處理方式」，第一種產業專用區之 80%土地

為先租後售，取得土地使用權後，限期 3 年內設廠完成使

用，完成使用滿 5 年方得轉讓，並應由高雄市政府買回，

買回土地金額以原價加一般行庫定存利息計算。前開限制

以先租後售並限期3年內設廠完成之規定已可杜絕出售之

土地發生閒置情事，並符合中央政策指導。惟完成使用滿

5 年方得轉讓，並應由高雄市政府買回之轉售規定，恐加

劇政府財政壓力，且影響企業經營，不利土地銷售。 

(二)實際執行面向 

1. 本園區於民國 103年 5月及民國 103年 11月預登記結果，

共有175家廠商有意進駐本工業區，需地面積達141公頃，

佔和發產業園區規劃產業用地（一）面積之 165%。惟自

民國 104 年 12 月公告出售至今，大發基地僅有 3 家廠商

申購，購地面積 2.48 公頃；和春基地僅有 8 家廠商申購，

購地面積 3.6 公頃，總計銷售率約 6.6%，與原預登記成果

差異甚大。原經本府核准預登記之標竿企業，如台○科技、

建○工業及成大○機等皆明確表示售地限制條款不合理，

希望能取消或至少在政府無法買回之情況下可轉讓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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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上述三家廠商所屬之電子零組件、機械設備及金屬

製品製造業為本市三大主力優勢產業，且該些廠商皆已經

本府審核具標竿企業資格，倘依原計畫時程進駐，至 107

年底即可新增投資額 121 億元，創造年產值 200 億元，並

增加 2,950 人之就業人口，對本市之經濟發展有相當之助

益。其餘預登記廠商，受到上開指標型企業延後購地之影

響，亦出現觀望心態。加之近期台南市政府開發之新吉工

業區，其產權移轉閉鎖期僅五年，廠商已向本府提出本園

區遭受不平等待遇之質疑，顯示本園區之購地條款限制已

影響廠商進駐之意願，近期其他園區開發購地條款比較詳

如表 1。 

2. 本案於 102 年召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7 次會議

審議時，係基於防止購地廠商投機炒作，杜絕產業園區閒

置用地問題，爰於主計書規定第一種產業專用區「開發後

土地處理方式」，該處理方式第(1)款及第(2)款以先租後售

及限期完成使用之方式已可杜絕閒置用地之發生並確保

土地作產業使用，已可達本條款之訂定目的。惟第(3)款限

制完成使用五年後始得轉讓，並應由高雄市政府以原出售

價格加計利息強制買回之規定，於實際執行時恐造成市府

財政壓力，且難防廠商惡意頃銷，且倘買回時點適逢地價

下跌，政府恐需以高於市場之價格購回土地，不僅造成財

政損失，對廠商更形同買回價格之保障，恐有圖利及助長

投機炒作之疑慮。強制買回機制固然可防止廠商投機炒作，

惟應賦予政府彈性裁量權，以因應各種可能發生之情況。 

3. 本園區係依「產業園區委託申請設置規劃開發租售管理辦

法」委託公民營事業籌資開發，並以土地出售價款回收開

發成本。本園區已承諾第一種產業專用區之 20%土地為出

租，並由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歸墊開發成本，估

計約需支應 36.2 億元；其餘 80%之第一種產業專用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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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先租後售，已導致資金回收延遲，利息成本增加。倘

又因土地完成使用後產權移轉限制影響銷售進度，將對整

體開發進度及本府財政造成嚴重影響。 

表 1  近期開發產業園區土地處分方式比較 

園區/

土地處

分方式 

雲林科技工業區

二期(石榴班區)、

彰濱工業區鹿港

西一區二期 

新吉工業區 馬稠後產業園區 

完成使

用限制 

採一般出售方式

(購地核准且繳清

價款後即辦理產

權移轉)，產權移

轉 2 年內需取得

使用執照並按核

定計畫完成使

用；未於 2 年內

完成使用，完成

使用保證金不予

退還，且工業局

得強制以原價無

息買回土地。 

採附條件買賣方

式(先租後售，完

成使用後始辦理

產權移轉)，需於

點交土地次日起

二年內建廠完成

並取得使用執

照；點交土地次

日起三年內完成

工廠登記。完成

使用後，始得辦

理產權移轉；未

完成使用者，完

成使用保證金不

予退還，並得解

除土地買賣契

約。 

採一般出售方式(購地核准且繳

清價款後即辦理產權移轉)，申

請人須承諾於用地申購表所填

寫之預計興工時間及預計開始

營運時間，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

用。預計興工時間最長不得超過

產權移轉登記後 2 年，已取得建

照且有實際興建或經本府認定

者，最多得向本府申請延長 1

年。在未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

並依法取得營運所需相關證照

前，除依法更名外，不得將全部

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及須同意

於土地登記簿作限制註記。未於

期限內完成使用或未完成使用

即轉讓他人使用者，得依原價無

息買回土地並沒收土地價款 3%

之違約金。 

完成使

用保證

金 

按土地價款之

10%計算，依規定

完成使用者，經

申請後無息退

還。 

按土地價款之

10%計算，完成使

用後，始得申請

無息退還完成使

用保證金。 

無 

產權移

轉限制 

申請人應承諾自

完成使用後於五

年內移轉土地，

工業局得以市價

優先買回，並課

徵土地增值稅。 

申請人於產權移

轉日起五年內，

不得移轉申購之

土地全部或一

部；惟如有無法

繼續營運需移轉

申購之土地全部

或一部時，臺南

市政府得以原出

售價格優先買回

土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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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1. 本園區開發完成後之土地處分方式，應以行政院核定「產

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為最高指導原則，本園區已有先租

後售及限期完成使用之規定，已可杜絕閒置土地與投機炒

作之情事發生，符合中央政策指導。 

2. 以實務面執行而言，土地完成使用後之產權移轉限制由高

雄市政府以原價加計利息方式強制買回，於實際執行時恐

造成市府財政壓力，且難防廠商惡意頃銷。強制買回機制

固然可防止廠商投機炒作，惟應賦予政府彈性裁量權，以

因應各種可能發生之情況。 

3. 本園區開發資金龐大，市府及受託開發商皆承受財務壓力，

實際出售不如預期顯示售地限制條款已影響廠商進駐之

意願，不利園區整體開發及達到促進經濟發展之目的。 

4. 綜上所述，為本園區能順利開發銷售，達到促進經濟發展

之目標，售地限制條款實有檢討之必要。爰依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第 1 項第 3、4 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二、變更內容 

本案變更係為使「開發後土地處理方式」之售地限制條款符合

政策指導與實務需求，並保有原條款訂定之目的，調整後之條款內

容詳表 2。 

本次變更後預期將有助園區開發招商作業，並藉由賦予市府優

先購回土地之權利，後續得視產業用地實際使用情形、產業用地供

需狀況及市場交易狀況，選擇是否行使強制收買權，變更條款不僅

能抑制閒置及投機炒作情事發生，亦可貫徹產業園區土地持續提供

產業使用、促進經濟發展之公益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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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變更前 變更後 

和

發

產

業

園

區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

業用地（一））之 80%

土地為先租後售，並附

帶限制條款： 

（1）取得土地使用權

後，限期 3 年內設廠

完成使用，逾期未使

用則收回土地，已繳

納之保證金沒入； 

（2）設廠完成且取得

工廠登記後，方可租

轉售； 

（3）完成使用滿 5 年

方得轉讓，並應由高

雄市政府買回後依

本條款處理，買回土

地金額以原價加一

般行庫定存利息計

算。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

業用地（一））之 80%

土地為先租後售，並附

帶限制條款： 

（1）取得土地使用權

後，限期 3 年內設廠

完成使用，逾期未使

用則收回土地，已繳

納之保證金沒入。 

（2）設廠完成且取得

工廠登記後，方可租

轉售。 

（3）完成使用滿 5 年

方得轉讓，並得由高

雄市政府買回後依

本條款處理，買回土

地金額以原價加一

般行庫定存利息計

算。 

考量中央產業用地政策指

導及實際執行面向，為使

園區開發招商順利，擬就

「開發後土地處理方式」

之售地限制條款進行變

更。經評估本案之變更，

可使和發產業園區招商順

利，儘速完成開發，並達

到促進經濟發展之目標，

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

第 1 項第 3、4 款規定，辦

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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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後土地處理方式 

（一）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一）） 

1.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一））之 80%土地為先租

後售，並附帶限制條款： 

（1）取得土地使用權後，限期 3 年內設廠完成使用，逾期

未使用則收回土地，已繳納之保證金沒入； 

（2）設廠完成且取得工廠登記後，方可租轉售； 

（3）完成使用滿 5 年方得轉讓，並得由高雄市政府買回後

依本條款處理，買回土地金額以原價加一般行庫定

存利息計算。 

2.第一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一））之 20%土地為出租，

由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歸墊開發成本，先取得所

有權，再以出租、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土地給廠商。 

（二）第二種產業專用區（產業用地（二））之土地及電力事業用

地為出售。 

 

 

 

 

 

 

 

 

 

 

 

 

 

 

 

 

 

 

 

 

 

 

 


